
Q/QB
齐 齐 哈 尔 工 程 学 院 教 学 质 量 标 准

Q/QGC 003—2025

微专业开发指南

Micro-major Development Guidelines

2025 - 09 - 01 发布 2025 -10- 01 实施

齐齐哈尔工程 学院 发 布





QB/QGC 003—2025

前 言

本文件依据教育部不同学历层次的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含各类评估、认证标准，以下简称“教育标
准”）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规划起
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勇安、张静、李文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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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业开发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微专业开发的术语定义、目标原则、开发要求和评价标准。

本标准适用（但不限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职业教育本科院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教育部2018年颁布

 《国家职业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 《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

 《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

 《应用型课程建设指南》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研制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微专业

以达到某种核心能力和职业标准为目标，由不超过主修专业总学分4%的一组课程所构成的专业。

3.2 课程

课程是由态度、知识、技能三个维度的学习内容，通过具有互涵关系的数量、质量、序量构成的学
习体系或单元。

3.3 课程“三元素”

课程“三元素”是课程中的态度点、知识点、技能点，是课程中信息传递的最小单元。在微专业中
的知识点可深可浅，技能点可娴可简，态度点体现爱岗敬业。

3.4 课点

课点是由态度点、知识点、技能点“三元素 ”，单个或多个通过具有互涵关系的数量、质量、序量
构成的课程的基本单位。课点具有独立性和不确定性。

4 目标、原则和要求

4.1 目标

精准对接社会需求，扩大就业选择；聚焦核心能力培养，提升就业质量；持续更新课程体系，促进
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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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原则

4.2.1 聚焦社会需求，校企协同双元育人

聚焦社会需求，深入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未来趋势，选择具有潜力和前景的专业领域或者主专业的
核心能力，针对性地设置微专业。与行业企业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加强实践教学，聚焦学生的核心技能
和实践能力提升。

4.2.2 促进交叉融合，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微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应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引导学生形成跨界思维方式，提升综合
素质和创新能力。鼓励组建跨专业、跨学院的教学团队，加强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开设微专业或
模块课程，共同组建产教融合教学团队。

4.2.3 关注核心能力，着力精炼课程体系

紧紧围绕核心能力，以行业产业“新技术、新标准、新模式、新方法”为锚点，坚持“高聚焦、精
课程”原则精选核心课程与关键技术构建课程体系，保障学生在较短学程内掌握领域核心能力或达到职
业标准。

4.2.4 理论够用为度，突出实践第一原则

以行业发展与岗位需求为导向，明确实践学分不低于理论学分（1:1及以上），确保知识传授与岗位

能力要求精准匹配，强化知用结合与岗位适配性。通过增设真实场景实训、项目式教学等模块，让学生

在实操中巩固知识、提升岗位适配力，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切实以实践为纽带，实现知识学习向岗位

能力的高效转化，助力学生快速适应行业发展需要。

4.2.5 坚持学生中心，灵活适配个性发展

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发展潜力，通过灵活多样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满足学生不同的学
习需求和兴趣爱好，激发学习动力和创造力。合理安排周末、专业实践学期等时间开课，并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资
源和交互方式。

4.3 要求

4.3.1 从主专业析出的微专业开发

4.3.1.1 调研社会需求

查询本专业所属学科的发展趋势、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缺口以及在态度、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用人
标准或需求，可通过企业实地调研、实践专家访谈会、大数据采集岗位信息、查阅行业协会（学会）中
的相关标准以及政策法规、政府工作报告等途径获得。

4.3.1.2 提炼核心能力

围绕主专业下特定专业方向的必修与选修课程，重组课点、重构项目、重组门课，提炼形成聚焦某
一行业需求与专业领域的核心能力。

4.3.1.3 确定培训目标

根据岗位需求或主专业核心能力确定培训目标，并按照基本素质、服务岗位的结构进行表述。

4.3.1.4 确定结业要求

参照职业标准，分解培训目标，对学生结业时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行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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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生成一级矩阵

根据结业要求，确定门课的数量、质量和序量，明确门课对结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4.3.1.6 生成二级矩阵

依据门课的地位与作用，分解门课教学目标，重塑实现门课教学目标所需的项目（或章节），选取
各项目（或章节）课点的数量、质量和序量。

4.3.1.7 生成三级矩阵

分解项目（或章节）的教学目标，重组课点的具体构成，分析学法和教法，确定学习产出及测量标

准。

4.3.2 社会需求、已有标准的微专业开发

4.3.2.1 调研社会需求

查询本专业所属学科的发展趋势、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缺口以及在态度、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用人
标准或需求，可通过企业实地调研、实践专家访谈会、大数据采集岗位信息、查阅行业协会（学会）中
的相关标准以及政策法规、政府工作报告等途径获得。

4.3.2.2 确定培训目标

开展社会需求调研，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根据岗位需求或主专业核心能力确定培训目标，并按照基
本素质、服务岗位的结构进行表述。

4.3.2.3 确定结业要求

参照职业标准，分解培训目标，对学生毕业时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行具体描述。

4.3.2.4 生成一级矩阵

根据结业要求，确定门课的数量、质量和序量，明确门课对结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4.3.2.5 生成二级矩阵

依据门课的地位与作用，分解门课教学目标，重塑实现门课教学目标所需的项目（或章节），选取
各项目（或章节）课点的数量、质量和序量。

4.3.2.6 生成三级矩阵

分解项目（或章节）的教学目标，重组课点的具体构成，分析学法和教法，确定学习产出及测量标

准。

4.3.3 社会需求、暂无标准的微专业开发

4.3.3.1 调研社会需求

查询本专业所属学科的发展趋势、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缺口以及在态度、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用人
标准或需求，可通过企业实地调研、实践专家访谈会、大数据采集岗位信息、查阅行业协会（学会）中
的相关标准以及政策法规、政府工作报告等途径获得。

4.3.3.2 初定培训目标

基于社会需求、工作实践初定培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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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确定结业要求

参照职业标准，分解培训目标，对学生结业时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行具体描述。

4.3.3.4 生成一级矩阵

依据初定的培养目标，确定门课的数量、质量和序量，明确门课对结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生成一级
矩阵。

4.3.3.5 生成二级矩阵

依据门课的地位与作用，分解门课教学目标，重塑实现门课教学目标所需的项目（或章节），选取
各项目（或章节）课点的数量、质量和序量。

4.3.3.6 生成三级矩阵

分解项目（或章节）的教学目标，重组课点的具体构成，分析学法和教法，确定学习产出及测量标

准。

4.3.4 专业开发与课程开发的关系

课程开发与专业开发在不同情境下的“互逆”过程，可正向设计、反向推导，相互支撑，以适配社
会需求与人才培养。

4.3.5 微专业学分要求

一般而言，理论课16学时计1学分，独立设置的实验课32学时计1学分，集中性实践课80小时计1学
分；微专业开设门课的总学分为2-6学分，实践学分应不少于理论学分。

4.3.6 主专业与微专业的关系

主专业具有系统性，学程长，渐进式更新，回应市场需求慢；微专业具有针对性，学程短，市场化
回应，能快速响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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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微专业开发评价标准

可依据相关文件要求，从课程定位、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四要素出发，对照“适应度”
“紧密度”“对接度”“匹配度”的标准进行评价。如表1所示。

表1 微专业评价标准

六部委

标准

评价

项目

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点

与工作

对接

课程

定位

1.培训目

标与社会

需求的适

应度

1.1 培训目标符合社会需求、落

实立德树人

微专业来自核心能力或社会急需，且目标中明确

写入立德树人相关要求

1.2 结业要求具体化、可测量、

可评价
结业要求表述清晰

真实环境
课程

设计

2.专业与

行业企业

合作的紧

密度

2.1 课程体系突出“以学生为中

心”理念
课程“三个量”科学合理且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2.2 依据“行动逻辑”构建专业

课程体系

校企共同确定课程体系，符合行业企业典型工作

流程

2.3 课程配置体现短学程小学分

实践第一

2.3.1 全部课程在 1个学年内完成

2.3.2 微专业总学分为 2-6 学分

2.3.3 实践学分应大于理论学分，至少 1:1

真学真做
课程

实施

3.培训过

程与生产

实践的对

接度

3.1 体现产教融合、校企“双元”

育人要求

3.1.1 与≥1家企业签订合作育人协议，与企业共

同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3.1.2 微专业的每门课程至少有 1 个基于真实职

业环境的真学真做的任务，该任务符合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体现协同育人

3.2 实现工作任务课程化、教学

任务工作化

3.2.1 课程核心任务来源于企业真实项目

3.2.2 教学任务以完成工作任务形式开展

掌握

真本领

课程

评价

4.培训质

量与行业

需求的匹

配度

4.1 运用三级矩阵，能够测量人

才培养质量

构建“培训目标—教学目标—项目目标”三级矩

阵，明确学习产出及测量标准

4.2 评价主体多元化，培养效果

具有统计性

4.2.1 明确每个指标点的评价主体与评价方式，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评价

4.2.2 培训效果（如培训达标率、职业资格证书

考取率等）可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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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微专业一、二、三级矩阵应用举例

以驾驶技术培训为例，开发微专业三级矩阵，见表 A.1-表 A.3

表 A.1 驾考课程体系矩阵（ 一级矩阵）

科目/门课

结业要求

结业要求1 结业要求2 结业要求3 结业要求4

法律法规与驾驶理论 ★ ☆ ☆

场地驾驶 ★ ☆

道路驾驶 ★ ☆

安全文明驾驶 ★

注：其中★强支撑，☆为弱支撑；

结业要求1.掌握道路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的基本知识，具有驾驶规则意识；

结业要求2.掌握车辆正确操纵方法，具备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
直角转弯等5项技能，具有安全意识；

结业要求3.掌握道路上的安全驾驶方法，具备起步、直线行驶、变更车道等16项车辆驾驶技能，具
有驾驶规则意识、安全文明驾驶意识；

结业要求4.掌握安全文明驾驶常识。

表 A.2 《科目2：场地驾驶》科目矩阵（二级矩阵）

项目/章节

科目/门课

结业要求

结业要求 2 结业要求 4

教学目标1

掌握基础的驾驶操

作要领，具备对车

辆控制的基本能力。

教学目标2

按照交通标志、标线，

操控车辆正确行驶，

养成遵章守法意识。

教学目标3

具备正确控制车辆运

动空间位置的能力。

教学目标4

能够准确地控制车

辆的行驶位置、速度

和路线，具有较强

的交通安全意识。

项目1
倒车入库

☆课点13：基础驾驶

的要领
★课点14：操控车辆

★课点15：从两侧倒入车

库

项目2
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

★课点16：控制车身与

交通标线距离

★课点17：加速踏板、驻

车制动器及离合器协调运

用技术

★课点18：判断停车

位置，选择挡位，平

稳起步

项目3

直角转弯

☆课点19：转向灯使

用方法

☆课点20：控制车辆与

直角弯标线距离

★课点21：转向装置操纵

方法

★课点22：转向、挡

位与安全速度控制

项目4

曲线行驶

★课点23：安全平稳

起步、停车

☆课点21

★课点24：控制车辆低挡

低速行驶

★课点25：判断车

轮位置

项目5

侧方停车

★课点26：后视镜的

调节及观察方法

★课点27：控制车辆与

车道边线、库位边线距

离

★课点28：操纵车辆停入

道路右侧车位（库）

注：其中★强支撑，☆为弱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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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项目1：倒车入库》项目矩阵（三级矩阵）

项目/章节

课点

教学目标1

遵守法规

规范驾驶

教学目标2

熟练倒库

位置准确

教学目标3

安全文明驾

驶车辆

学法 教法
学习产出及测量标准

（以课点为单位进行考核）

课点13

基础驾驶的要领

★K21：了解交通

标志、道路标线

含义

★K22：掌握场地

驾驶要领

自学

实践

操作

现场指导

未在空挡启动扣100分；

不系安全带扣100分；熄火一

次扣10分。

课点14

操控车辆

★S1：能够准确控

制车速

★S2：能够准确控

制方向、路线

★S3：合理使用

车辆操纵装置

☆A1：安全意识

自学

实践

操作

现场指导

车身出线；倒库不入；倒

车前，未将两个前轮触地点

均超过控制线扣100分。

课点15

从两侧倒入车库

☆S1

☆S1☆S2

★S4：能够准确把

握空间位置

自学

实践

操作

现场指导

完成时间超过210s扣100

分；中途停车超过2s每次扣5

分。

学习产出及测量标

准（以教学目标为

单位进行考核）

熄火一次扣10分；

中途停车超过2s每

次扣5分。

车身出线；

倒库不入；

倒车前，未将两个

前轮触地点均超过

控制线；

完成时间超过210s

扣100分。

未在空挡启动

扣100分；不系

安全带扣100分

。

注：（1）K-knowledge 知识点；S-skill 技能点；A-attitude 态度点；（2）学习产出及测量
标准纵向以教学目标为 单位进行考核，或横向以课点为单位进行考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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